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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3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10700110 號 
速  別：
附  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6 月 22 日召開「因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確診或居家隔離致公共工程工率低落之展

延或停工處理原則（草案）」之研商會議紀錄，請轉轄區會員

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111 年 7 月 11 日

工程管字第 111030066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 因應疫情嚴峻，工程會前 110 年 6 月 18 日以工程管字

第 11003006531 號函提供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「因應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」、

111 年 5 月 4 日工程管字第 1110008961 號函提供「因防疫匡

列納入居家隔離衍生人員不足，影響出勤或工地出工，導致工

程要徑無法正常進行者之處理方式」（如附件），並於工程會網

站開設「COVID-19 疫情問題反映專區」，協助解決各界疑慮。 

三、 惟本會仍持續接受各地區會員反映，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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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疫情使確診人數日益增加，且配合居家隔離防疫措施，致使

出工人數降低造成工率低落（如泥作工班，1 個工班至少須 5 人

到齊才能正常施工，只要 1 人確診此工班即停止進場施工）、材

料設備進場受阻、人員居家隔離無法查驗等情事，經本會多次

發函及陳情拜會，積極替本會會員向工程會爭取最大利益，爰

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工程會召開旨揭會議，聽取本會及各界意

見。

四、 旨揭會議之會議結論如下：

（一） 個案公共工程執行期間，因防疫匡列納入居家隔離等衍

生出工不足致工率低落或材料、機具、設備進場延誤等

問題，各機關可以上述函示本權責核實認定展延天數。

（二） 上開展延事證包括但不限於「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通知

書」、「接觸者居家（個別）隔離通知書」、地方主管機

關開立「隔離治療通知書」或廠商陳述事實擬具居隔名

冊經工地主任及廠商負責人共同簽認並切結負責之文

件。

五、 隨函檢附旨揭會議之會議紀錄，供參。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

理 事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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